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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:  本會名稱為「台福基督教會信徒傳道師會」，英文名稱 EFC LAY MINISTER ASSOCIATION (EFCLMA)，隸屬總會。 

第二條: 本會會址設於台福基督教會總會事務所。 

第三條: 設立宗旨—鼓勵更多平信徒退休或提早退休接受裝備 

1) 接受呼召，迎接挑戰，發揮恩賜，彼此服事 

2) 為主而活，給主使用，加入宣教，參與侍奉 

3) 鼓勵進修，學以致用，分享智慧，提拔後輩 

第四條: 會員資格 

1) 正會員 

1.1) 已修完正道福音神學院培育中心所開設的「信徒傳道師課程 Lay Ministry Program  」，取得台福總會

認可之 36 個學分，並獲頒『正道培育中心信徒傳道學制畢業證書』（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in Lay 

Minister Program）。 

1.2) 已完成台福總會所規定之一年的實習課程，並受台福總會所頒發的實習完成證明書。 

1.3) 由地方教會或機構所頒發之聘書，聘書中載明受聘人之服事工場﹑職稱以及年限。 

1.4) 其「台福信徒傳道師」資格經台福總會人事委員會認可後，並獲頒「信徒傳道師證書」。 

1.5) 為台福積極會友。 

1.6) 附上 1~4 項之證書或聘書影本，得申請為本會之正會員。正會員可擁有選舉投票權以及在選舉中被提

名。 

2) 副會員 

2.1) 已修完「信徒傳道師課程」但不屬台福積極會員者。 

2.2) 已修完「信徒傳道師課程」且屬台福積極會員，但尚未完成實習者。待實習完成並有服事工場成為總

會認可之信徒傳道師，則自動成為正會員。 

2.3) 副會員不擁有選舉投票權以及不可在選舉中被提名。 

第五條: 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

1) 凡加入本會的正會員同時也為台福傳教師會副會員。 

2) 凡本會的正會員在地方教會負責的牧師或區牧授權後，可以主持施行聖禮典。 

3) 凡加入本會的正會員可以參加年會成為列席員或教會代表。 

第六條: 參與宣教及服事行列 

1) 為配合總會及地方教會的牧養工作，可被差派至外州或外國等協助牧養事工。 

2) 可參與教會的開拓或教導工作。 

第七條: 會費 

1) 為發展會務需要，本會會員須繳交會費，其會費每年由本會決議。 

第八條: 「信徒傳道師會組織」 

1) 設會長﹑副會長﹑書記﹑財務及宣教各一名。 

2) 一任 2 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
第九條: 職責 

1) 負責計畫﹑推行及協調牧養事工。 

2) 協助教會的事工發展。 

3) 配合「台福傳教師會」及「台宣」的事工推展。 

第十條: 差派條例:以個案處理 

第十一條: 本條例之增訂與修改需經法規部審核後，提出總委會通過，即時生效。 

 

 


